国家税务总局乌鲁木齐市税务局稽查局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

乌税稽罚告〔2025〕152号

乌鲁木齐环宇万通商贸有限公司（纳税人识别号：91650103MA77894T7P）：

对你单位（地址：新疆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黑龙江路187号1栋20层01室)的税收违法行为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》第八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规定，现将有关事项告知如下：

税务行政处罚的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及拟作出的处罚决定

违法事实

1.提供虚假资料注册成立公司，现已无法联系
检查人员多次拨打你单位法定代表人电话，对方答复非本人，与你单位无往来；你单位固定电话已停机；你单位税务登记变更前财务负责人及办税人电话均为空号。前往你单位注册地新疆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黑龙江路187号1栋20层01室，经询问台北大厦物业工作人员，告知台北大厦20-01室2017年由新疆西达建设监理有限公司在使用，台北大厦没有乌鲁木齐环宇万通商贸有限公司。

2017年11月你单位被主管税务机关认定为非正常户，认定原因为查无下落。

上述事实有以下证据证实：1.金税三期税收管理系统一户式查询联系电话及变更信息截图打印件；2.现场笔录；3.电话记录等。

2.短期内取得和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后走逃失联
2017年11月你单位被主管税务机关认定为非正常户。你单位2017年7月～10月从南通磊才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、南通梅升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等5家公司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169份，发票金额16,505,654.15元，税额2,805,960.85元，价税合计19,311,615元。服务名称涉及“软件*商用数据库”、“计算机配套产品*电源”、“通信传输设备*壁挂播放器”等。其中你单位2017年7月取得武汉坤跃永清科技有限公司开具的70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已被证实虚开。
你单位2017年7月～10月向阿克苏市龙梅文化用品店、阿勒泰建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等24家公司开具发票183份。其中：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180份，发票金额17,146,953.28元、税额2,914,982.32元、价税合计20,061,935.60元；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3份，发票金额188,461.54元、税额32,038.46元、价税合计220,500.00元。服务名称涉及“软件*商用数据库”、“计算机配套产品*电源”、“通信传输设备*壁挂播放器”等。

上述事实有以下证据证实：1.金税三期税收管理系统发票领购查询截图打印件、取得和开具发票统计表；2.《已证实虚开通知单》。
3.账户查询资金异常
经查询，你单位银行流水无购进货物付款记录，不符合正常企业经营常规。

经核实，嘉峪关恒瑞源商贸有限公司、新疆利达兴盛建材有限公司2个受票单位向你单位转账后有资金回流，其余8家受票单位向你单位转账后资金流入个人账户，个人身份无法明确，但支付货款后同日转出，符合虚开发票资金回流的特征。

上述事实有以下证据证实：1.银行资金流水打印件；2.资金回流表。

综上，你单位虚假注册、短期内取得和开具发票后走逃失联、资金流转异常，符合空壳公司特征。你单位取得和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349份，金额33,652,607.43元，税额5,720,943.17元，价税合计39,373,550.60元，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3份，金额188,461.54元、税额32,038.46元、价税合计220,500.00元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》（财政部令〔1993〕6号发布 国务院令第587号修订）第二十二条第二款“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有下列虚开发票行为：（一）为他人、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；（二）让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”之规定，你单位上述行为已构成虚开增值税发票。
（二）法律依据及拟作出的处罚决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》（财政部令〔1993〕6号发布 国务院令第587号修订）第三十七条“违反本办法的规定虚开发票的，由税务机关没收违法所得；虚开金额在1万元以下的，可以并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；虚开金额超过1万元的，并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”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70号）第三十四条“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制定行政处罚裁量基准，规范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。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应当向社会公布”、《关于发布<乌鲁木齐市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>的公告》（乌鲁木齐市税务局公告2018年第4号）及附件《乌鲁木齐市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》第39项“虚开或非法代开发票金额累计50万以上的，没收违法所得，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。”之规定，拟对你单位处400,000.00元罚款（人民币大写：肆拾万元整）。

二、你单位有陈述、申辩的权利。请在我局作出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之前，到我局进行陈述、申辩或自行提供陈述、申辩材料；逾期不进行陈述、申辩的，视同放弃权利。

三、若拟对你单位罚款10000元（含10000元）以上，或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六十三条规定的其他情形的，你单位有要求听证的权利。可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我局书面提出听证申请；逾期不提出，视为放弃听证权利。
国家税务总局乌鲁木齐市税务局稽查局  

2025年10月11日
